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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玉环县行政服务中心、玉环县坎门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德华、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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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代办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层便民服务中心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机构人员、办公场所、服务事项、服务规范、

安全应急、考核监督等。

本标准适用于台州市范围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开展服务工作。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基层便民服务中心

行政服务体系向农村基层延伸，集信息与咨询、审批与收费、管理与协调、服务与监督于一体，

为基层群众提供行政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的综合性服务机构，分为乡镇（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和村居（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又称：便民服务中心。

2.2

代办

接受服务对象委托，对服务对象申请的服务事项进行代理代办。

2.3

服务事项

在基础便民服务中心内提供办理的行政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的事项，按办理

简易程度和时限长短分为即办事项、承诺办理事项两类，按事项提供的服务主体不同分为政务服务事

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其他社会服务事项等。

2.3.1

即办事项

申办人申报的程序简单、材料齐全的事项，或经本级初审不需要进入下一环节代办的事项，都可

当场或当天办结的一般性申请事项，均属即办事项。

2.3.2

承诺办理事项

因各种因素不能当即办结，按照规定需经一段时间、多个科室或进入下一环节代办的事项。

2.3.3

政务服务事项

由行政主体依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为其提供帮助、答复或者作

出相关行政行为的服务事项，主要包括公安户政、民政残联、人力社保、国土资源、住建规划、农林

渔水、卫生计生、工业技改、工商登记等服务。

2.3.4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由公共服务部门主动或依据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和要求，为其办理的文化、教育、科技、

卫生、体育等公共领域的服务事项，主要包括法律服务、用电用水、农村金融、电信电视、邮政快递

等服务。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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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服务事项

整合社会服务业资源，为群众提供与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事项，主要包括水电维修、房

屋修补、矛盾纠纷调解、就业信息、信息查询、政策法规咨询等服务。

3 机构及人员管理

3.1 机构管理

3.1.1 便民服务中心应健全组织机构，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服务体系。

3.1.2 便民服务中心应制订涵盖服务事项进驻、服务考评、数据统计、值班登记、宣传报道、设备管

理、卫生管理、资源消耗、保密工作等方面的内部管理制度。

3.1.3 便民服务中心应制订包括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顶岗补位制等的服务管理

制度。

3.2 人员管理

3.2.1 便民服务中心应根据职能和所提供的服务事项需要，科学合理配置工作人员。专职代办员的人

事及报酬待遇关系保留在原岗位，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由服务中心负责。

3.2.2 服务人员应爱岗敬业、认真负责、熟悉业务。专职代办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能较熟练

操作计算机。

4 办公场所及设施设备

4.1 办公场所

4.1.1 便民服务中心应设在交通便利、方便群众办事的地方。

4.1.2 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冠名为：XX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XX 村居（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并在名称前面标注统一的便民服务标识。

4.1.3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应按照“集中办公、集中受理、全程服务”的原则，设立开放式办

事大厅，做到布局合理、整洁美观。办事大厅应设置独立窗口和综合窗口，配备规格统一的标识牌，

标明窗口名称和主要审批服务项目等有关内容。

4.1.4 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应按“十个一”标准建设，即有“一个场所、一块牌子、一套制度、

一本台帐、一部电话、一台电脑、一个公示栏、一名以上代办员、一套办事须知、一张便民服务卡”。

4.2 窗口设施设备

4.2.1 工作台面高度宜为 75cm 左右，宽为 75cm-100cm，台面颜色为深色。

4.2.2 应配置窗口工作所需的资料柜、档案柜、保险柜、物品柜及办公桌椅等。

4.2.3 应配置数量适宜的网络接口及电源插座。

4.2.4 应为服务对象提供办事所需的文具。

4.2.5 应配备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

4.2.6 应基于浙江省政务外网，将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权力运行系统和电子监察系统接入基层便民服

务中心。

4.2.7 应提供开展便民服务工作所需的授权书、行政审批专用章、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复印件

及收费专用票据和办事指南。

5 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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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服务事项的入驻，应由服务中心的县级主管单位按程序统一核准，签订入驻协议和诚信服务承诺

书后方可入驻。

5.2 服务中心根据各地实际公布事项设置清单，制作统一规范的服务指南或便民手册，实施服务事项

动态报备制度。

6 服务提供

6.1服务流程

6.1.1 受理

6.1.1.1 受理方式可包括热线受理、网上受理、窗口受理、上门受理等。

6.1.1.2 第一个接待申办人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责任人，首问责任人必须对申办人热情接待，主动

了解办理事项，给申办人满意的答复。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负责引导到

相关窗口，直接落实具体接待人员。首问责任人对于需两个以上职能办公室共同办理的事项，应

负责告知代理中心负责人，予以协调办理。遇有相关窗口工作人员不在或因事外出时，首问责任

人要负责接待，记录办理事项和要求，并尽快联系具体承办人员，确定办理时间、办理要求和联

络方式。

6.1.1.3 受理人员应将属本窗口办理事项的一次性告知书置放于本窗口醒目位置，方便申办人查

阅；对于有阅读困难的申办人，应耐心细致地作口头告知。应一次性告知申办人该事项的办理程

序及所需申报材料，主动提供相关示范文本、表格和资料，或告知申办人免费获取相关示范文本、

表格和资料的途径；对申办人递交的申报材料应认真审查，对申报材料中存在的问题要一次性指

出，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办人当场更正；不能当场更正的，应当提出详细指导意见。

6.1.2 办理

6.1.2.1 应设立 AB 岗，确保每一岗位有两名或以上懂业务的工作人员备岗。每一岗位确定一名

人员负责日常业务办理，为 A角；其他备岗人员为 B角；A角因故离岗时，应提前与 B角做好工

作交接，交接后，B角应切实承担起 A角的工作职责，确保工作正常进行； A角因特殊原因离岗

而未与 B角进行工作交接的，B角应当主动顶岗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服务事项进行推托，应及时查

阅资料并尽快与 A角取得联系，使在办事项继续顺利办理。

6.1.2.2 根据申办人办理事项的审批权限、难易程度，可以分为即办事项和承诺事项。对即办事

项的具体要求必须是即收即办，当场办结。承办人受理承诺办理事项后，要按该事项工作流程履

行相关办理手续，在承诺时限内必须办结。

6.1.2.3 可根据服务对象的预约，错开正常上班时间或延长办公时间办理。

6.1.3 办结

对于办结的事项，应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在当天通知申办人，对部分事项可通过快递送达。

6.2 服务礼仪

6.2.1 工作人员应穿着得体，保持仪容仪表整洁，男性工作人员一般不蓄胡须、留长发，女性工作人

员不浓妆艳抹。

6.2.2 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应主动热情、面带微笑，不冷落、刁难、训斥和歧视，不得与服务对象发

生争吵。

6.2.3 工作人员应讲普通话，言谈举止应文明大方、礼貌得体，语意明确简洁。优先推荐使用的文明

用语及忌语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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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全应急

7.1 安全管理

7.1.1 消防安全

便民服务中心应加强消防安全设施的管理并落实管理责任，确保安全疏散设施完好有效。疏散指

示标志醒目、无遮拦，疏散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应保持通畅；公共区域的外窗不应设置障碍物；

常闭式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

7.1.2 场所安全

服务大厅应按相关规定配置安全报警装置，确保正常使用。服务中心大厅应有专人负责办事人员的

有序疏导，确保人员安全。进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7.2 应急管理

7.2.1 应急预案

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并制度化。

7.2.2 应急处置

发生文件泄密、火灾、自然灾害、大规模传染疾病爆发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启动相应

的应急处置预案。并将“应急处置预案制度”装订成册，发放窗口工作人员，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

每年应按“应急处置预案”定期演练。

8 监督与评价

8.1 服务监督

8.1.1 县(市、区)监察局、县(市、区)行政服务中心负责监督、指导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的正常运行，

及时查处中心工作人员的违规违纪行为，并对在服务中心办理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其他

服务事项的活动实施逐环节、逐岗位全程监督。

8.1.2 服务中心应设立监督投诉电话、服务评价器、服务评议表、意见箱（簿）等，定期收集、整理

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和投诉，及时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服务对象反馈。

8.1.3 服务中心应当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象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便

民服务行风监督员，定期收集意见，及时改进工作。

8.2 评价与改进

8.2.1 乡镇（街道）应根据客观、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制定本辖区便民服务中心考评办法和代

办员考核办法，突出对村级便民服务中心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群众满意等方面内容的考核。

8.2.2 应采取即时评价、第三方评价或多方评价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服务质量“一事一评”，并将代办

员的工作业绩、考核结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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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基层便民服务中心文明用语、服务忌语

表A.1规定了服务中心的文明用语和服务忌语

表 A.1 服务中心文明用语、服务忌语

语境 敬语 忌语

1、申办人来访 你好，请进（坐）。 找谁？！

2、询问来意 请问有什么事？ 什么事？！

3、了解来意后 这事由我办理，您可以详细谈谈情况。 讲快点。

4、申办人要办的事不属本

部门管辖
您要办的事由××部门负责，请直接到那儿联系。

有没有搞错？我们不

管这个事！

5、受理人要忙别的事 对不起，我有件急事要先办一下，您请稍候。
正忙着呢，没空办这

事！

6、具体办理人不在
经办的同志不在，请留下联系电话，或改日再来，

好吗？
人不在，办不了！

7、申办人手续不完备
对不起，由于您的手续不全，这件事不好办，请您

补齐××手续后再来。
不能办！

8、快下班了 不用担心，有事您尽管说。 要下班了，明天再来！

9、申办人告辞 您慢走，再见！ （不吭声）

10、回复申办人
请您核对一下办理后的有关资料，如对办理情况不

满意，请提出宝贵意见。
拿回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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